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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法律一本通”系列丛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以其科学的体系、实用

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2007年、2011年、2014年、2016年、

2018年、2019年我们对其进行了六次改版，丰富了其内容，增强了其实

用性，再次博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

我们秉承“以法释法”的宗旨，在保持原有的体例之上，2021年再次

对“法律一本通”系列丛书进行改版，以达到“应办案所需，适学习所

用”的目标。新版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丛书以主体法的条文为序，逐条穿插关联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请示答复和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以方

便读者理解和适用。尤其是请示答复，因其往往是针对个案而抽象出来

的一般性规则，实践中具有操作指导意义。

2.丛书紧扣实践和学习两个主题，在目录上标注了重点法条，并在

某些重点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前，对收录的相关文件进行分类，再按分类

归纳核心要点，以便读者最便捷地查找使用。

3.丛书紧扣法律条文，在主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后附上案例指引，收

录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公布的

典型案例的裁判摘要。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

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并对案例指引制作索引目录，

方便读者查找。



4.丛书以脚注的形式，对各类法律文件之间或者同一法律文件不同

条文之间的适用关系、重点法条疑难之处进行说明，以便读者系统地理

解我国现行各个法律部门的规则体系，从而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和司法实

践服务。

5.丛书结合二维码技术的应用为广大读者提供增值服务，扫描封底

二维码，即可免费部分使用中国法制出版社最新推出的【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数据库】，便于读者查阅法律文件准确全文及效力的同时，更有部

分法律文件权威英文译本等独家资源分享。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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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7年3
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1997年3月14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3号公布 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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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立法宗旨[2]

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

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

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

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

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罪刑法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

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四条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

的特权。

第五条 罪责刑相适应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第六条 属地管辖权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

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

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法律〕

1.《刑法》第11条、第90条（略）

〔司法解释及文件〕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2000年1月3日 法释〔2000〕1号）

第2条 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拐卖外国妇女到我国境内被查获的，应

当根据刑法第六条的规定，适用我国刑法定罪处罚。

第七条 属人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

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

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



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法律〕

《刑法》第93条、第450条（略）

第八条 保护管辖权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

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

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九条 普遍管辖权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3]所规定的罪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

法。

第十条 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

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

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一条 外交代表刑事管辖豁免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法律〕

1.《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1986年9月5日）



第12条 外交代表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者拘留。中国有关机

关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外交代表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第14条第1款 外交代表享有刑事管辖豁免。

2.《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1990年10月30日）

第12条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中国有关机关应当采取适当措

施，防止领事官员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领事官员不受逮捕或者拘留，但有严重犯罪情形，依照法定程序予

以逮捕或者拘留的不在此限。

领事官员不受监禁，但为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不在此

限。

第十二条 刑法溯及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

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

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

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司法解释及文件〕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7年9月25日 法释〔1997〕5号）

为正确适用刑法，现就人民法院1997年10月1日以后审理的刑事案


